济宁市兖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济宁市兖州区交通运输局
济兖退役军人字〔2023〕27号


关于印发《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公交车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济宁市兖州区公共汽车公司：

现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公交车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工作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济宁市兖州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济宁市兖州区交通运输局

2023年7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
免费乘坐公交车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重要论述，做好我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公交车工作，根据济宁市委《关于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实施意见》（济发〔2020〕9号)和《济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19部门关于印发济宁市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实施办法的通知》（济退役军人字〔2021〕18号)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公共交通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优待对象

适用对象为全国范围内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以下简称优待对象）。（现役军人继续实行按照国家规定凭部队证件免费乘坐公交车政策)。

二、优待方式

优待对象凭本人优待证持证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城市公交、城乡公交)。

三、实施细则

（一）优待对象乘坐公共汽车时，应主动刷卡或出示优待证，经驾驶员或工作人员核验后免费乘车。

（二）优待证的日常使用，应当符合《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三）优待证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四）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五）优待对象持优待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配合做好相关核验工作，文明有序进出。

（六）鼓励各相关优待单位结合自身运营实际，设立优待对象服务站（点），做好优待政策宣传，提升服务质量。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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